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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
地址：10556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號(營

建署)

聯絡人：廖明珠

聯絡電話：02-27721350#315

電子郵件：teresa2@tcd.gov.tw

傳真：02-27523920
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5月15日

發文字號：內授營濕字第108080809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1081097786_1080808092_108D2016202-01.pdf、

1081097786_1080808092_108D2016203-01.odt)

主旨：修正本部「重要濕地及其保育利用計畫查詢作業須知」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部營建署108年4月29日營署綜字第1081081559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考量地籍資料常有重測、分割、合併之情形，加以重要濕

地保育利用計畫及地方級暫定重要濕地檢討再評定陸續公

告，為避免「非重要濕地所在鄉鎮市區地段清冊」變動頻

繁，造成引用爭議，爰參考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執行要點

附錄一之二「興辦事業計畫應查詢項目即應加會之有關機

關(單位)」有關環境敏感地區以鄉鎮市區標示應查詢範

圍，修正旨揭須知附件1為「重要濕地(含保育利用計畫)及

地方級暫定重要濕地行政區位表」。

三、查詢土地座落位置如未位於「重要濕地(含保育利用計畫)

及地方級暫定重要濕地行政區位表」之行政區位，即非屬

地方級暫定重要濕地、重要濕地或其核心保育區、生態復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1

1080096803

■■■■■■花府 ■■■■■■■108/05/15

■■■■■■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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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區或其保育利用計畫範圍，無須再函本部營建署及所屬

城鄉發展分署查詢。

四、旨揭作業須知已上傳至本部營建署網站（https://www.

cpami.gov.tw/）/單一窗口；另載於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

分署網站（https://www.tcd.gov.tw/）/政府資訊公開/法

規要點；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網站（http://wetland-

tw.tcd.gov.tw/）。

正本：經濟部、教育部、國防部、衛生福利部、文化部、科技部、交通部、行政院環境保護

署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、６直轄市政府、臺灣省14縣(市)政府、

連江縣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土木技

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、中華民國環境工程技師公會全國聯合

會、中華民國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

人中華民國水土保持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副本：本部地政司、本部營建署都市計畫組、綜合計畫組、建築管理組、國家公園組、資訊

室、城鄉發展分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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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 請 書

受文者：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(10556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二段342號)

主旨：為辦理________案件，申請查詢_______縣______鄉/鎮/市/區______

段_______小段______地號，共______筆土地，是否位於「地方級  暫定  

重要濕地、重要濕地或其核心保育區、生態復育區等保育利用計畫範

圍」內，請  查照。

說明：

1、依據□「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」□

「非都市土地變更執行要點」/□「濕地影響說明書認定基準

及民眾參與準則」規定辦理(請勾選法令依據)。

2、檢附下列文件：  

 (一)開發或利用計畫之名稱。

（二）基地面積、位置及地籍資料。其位於水域或屬未登記土地者，並

應提供座標數位資料(地籍資料請提供最近      3      個月  內地籍謄本、

地籍圖謄本；基地位置圖應清楚標示，並請標示重要地標以利查

核，圖資以經建版地形圖、衛星影像圖為宜)

申 請 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   

聯絡地址：(郵遞區號)

本申請書為範例，

請依實際狀況自行

填寫或繕打

附件 2



聯絡電話：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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